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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湛政办〔2020〕35 号

湛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取消和保留区政府部门证明事项的通知

曹镇乡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人民政府各部门：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减证便民、优化服

务，及时清理各种无谓证明，有效解决群众办事、创业的“堵点”

“痛点”和“难点”问题，按照《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全面清理规范各类证明的通知》（平政办明电〔2017〕141 号）有

关规定，在《湛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取消和保留区政府部门

证明事项的通知》（平湛政办〔2017〕66 号）公布的《湛河区政

府部门保留的证明清单》的基础上，结合法律法规立改废释，“放

管服”改革要求及上级主管部门取消证明事项目录等情况，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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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事项再次进行系统梳理。

本次清理工作是湛河区各部门、各单位在自查的基础上，提

出调整意见建议，经区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并报区政府批准，

最终决定取消各类证明 19 项、保留 7项，现将湛河区政府部门取

消的证明清单和保留的证明清单予以公布。

各乡（街道）、各部门要抓紧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后的落实和衔

接工作，并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于取消的证明事项，一律

不得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要继续大力清理精简各类不合法、不合

理证明，不断简化优化办理流程，完善信息共享机制，保证平稳

过渡，切实为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提供便利。

附件：1.湛河区政府部门取消的证明事项清单

2.湛河区政府部门保留的证明事项清单

2020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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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湛河区政府部门取消的证明事项清单

序

号
单位名称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文号及具

体内容
开具单位 证明用途

清理意见（取

消/保留）
清理理由

取消后

办理方

式

1 湛河区司法局 授权委托书 《律师法》第 28 条 委托单位
办理执业律

师代理
取消 不需要提供

2
湛河区农业农

村和水利局

调入省的县级

以上野生动物

行政主管部门

同意调入的函

件

河南省林业厅关于委托洛

阳市等林业局签发《陆生野

生动物或其产品出省运输

证明》的通知（ 豫林护

〔2000〕62 号）

调入省的县

级以上野生

动物行政主

管部门

野生动物及

产品运输许

可

取消 不作为证明
依公文形

式提供

3
湛河区农业农

村和水利局

木材加工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

《河南省木材经营加工许

可证管理办法》（豫林办

﹝2014﹞40 号） 第八条

环境影响评

价资质机构

木材经营加

工许可
取消

国发〔2017〕

46 号文取消

4
湛河区农业农

村和水利局

项目建设设计

文件

《河南省木材经营加工许

可证管理法》（豫林办

﹝2014﹞40 号） 第八条

乙级以上资

质的林业调

查规划设计

单位

木材经营加

工许可
取消

国发〔2017〕

46 号文取消

5
湛河区农业农

村和水利局

原材料供应的

可行性报告

《河南省木材经营加工许

可证管理办法》（豫林办

﹝2014﹞40 号） 第八条

乙级以上资

质的林业调

查规划设计

单位

木材经营加

工许可
取消

国发〔2017〕

46 号文取消

6
湛河区农业农

村和水利局

建立有自主供

应加工原料的

原料林基地证

明

《河南省木材经营加工许

可证管理办法》（豫林办

﹝2014﹞40 号） 第八条

林业主管部

门

木材经营加

工许可
取消

国发〔2017〕

46 号文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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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湛河区教体局
举办者资格

证明

《河南省幼儿园管理暂行

办法（试行）》（豫政办

【2012】63 号第一章 第十

一条

公安部门
民办教育机

构审批
取消

提交举办

者个人简

历

8 湛河区教体局
幼儿园

资产证明

《河南省幼儿园管理暂行

办法（试行）》（豫政办

【2012】63 号第一章 第十

一条

会计事务所

或审计事务

所

民办教育机

构审批
取消

提交验资

报告

9 湛河区教体局 房屋鉴定报告

《河南省幼儿园管理暂行

办法（试行）》（豫政办

【2012】63 号第一章 第十

一条

房屋安全鉴

定部门

民办教育机

构审批
取消

提交鉴定

报告

10 湛河区教体局
校舍等建筑物

消防合格证明

《河南省幼儿园管理暂行

办法（试行）》（豫政办

【2012】63 号第一章 第十

一条

公安消防部

门
幼儿园审批 取消

申请人提

交消防验

收报告

11 湛河区教体局 卫生监督证明

《河南省幼儿园管理暂行

办法（试行）》（豫政办

【2012】63 号第一章 第十

一条

食品药品管

理部门
幼儿园审批 取消

申请人提

交卫生监

督部门审

核意见

12 湛河区教体局
从业人员健康

证明

《河南省幼儿园管理暂行

办法（试行）》（豫政办

【2012】63 号第三章 第三

十二条

县级以上医

疗部门
幼儿园审批 取消

提交健康

证

13
湛河区文化广

电旅游局

经营场所房屋

使用证明

国务院《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四条国

务院《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第 32 条

国务院《营业性演出管理条

例》第 6 条

房管局

办理《娱乐场

所经营许可

证》、《网络

文化经营许

可证》

取消
新条例未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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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湛河区残联
基本养老保险

证明

河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征收管理办法 河南省人民

政府令[2009]第 127 号第

八条

社保局

按比例安排

残疾人就业

年审

取消 自助查询

用人单位

出具查询

单

15 湛河区环保局

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

审批申请表

《行政许可法》第四章 第

一节 申请与受理 第二十

九条

环保行政主

管部门

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

文件审批

取消 自助下载 网上下载

16 湛河区人社局
解除劳动合同

书

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第

五章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

办理失业保

险待遇
取消

提交合同

材料

17 湛河区人社局
失业人员花名

册

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第

五章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

办理失业保

险待遇
取消

提交合同

材料

18 湛河区人社局
失业人员人事

档案合同

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第

五章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

办理失业保

险待遇
取消

提交合同

材料

19 湛河区人社局

参加失业保险

缴费情况的说

明

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第

五章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

办理失业保

险待遇
取消

可以线上查

询
线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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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湛河区政府部门保留的证明事项清单

序号 单位名称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文号

及具体内容
开具单位 证明用途

清理意见

（取消/

保留）

清理理由
取消后

办理方式

1 湛河区民政局
与受理案件诉

讼有关证明

《婚姻登记档案管理

办法》（民政部令第

32 号）第十五条

受理案件的法院 查阅婚姻登记档案 保留

2 湛河区民政局
运尸证明（介

绍信）

《河南省殡葬管理办

法》第十七条

外地殡葬管理机

构
异地运送遗体 保留

3 湛河区民政局
居民死亡医学

证明（推断书）

《殡葬管理条例》第

十三条第二项

国务院卫生行政

部门规定医疗机

构（医院社会卫生

服务站等）

居民死亡情况证明 保留

4 湛河区民政局 死亡证明
《河南省殡葬管理办

法》第二十条第一款

街道办事处、村民

委员会等
死者在家中死亡的 保留

5 湛河区档案局 介绍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实施办法》第四

章第二十二条

外国人或者外国

组织
利用已开放的档案 保留

6
湛河区文化广

电旅游局

经营管理技术

系统安装证明

《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第八条

符合规定的信息

技术单位

办理《网络文化经

营许可证》
保留

7
区司法局法律

援助中心
经济困难证明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

七

《河南省法律援助条

例》第十八条

住所地社区或村委

会

个人及家庭经济困

难状况
保留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21 日印发


